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

	

	专项资金名称
	　中央转移办案业务补助
	负责人

及电话
	　刘新良  2205827

	市级主管部门
	怀化市公安局　

	地方主管部门
	　
	实施单位
	　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

	项目资金（万元）
	　
	全年预算数（A）
	全年执行数（B）
	执行率（B／A）

	
	年度资金总额
	　527.3
	527.3
	　100%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470
	470
	　100%

	
	  省级资金
	　51.3
	51.3　
	100%　

	
	      其他资金
	　
	　
	　

	年度总体目标
	年初设定目标　
	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
	
	改善基层所、队办案经费保障，有力打击违反犯罪，维护社会治安。
	专项经费的到位有效保障各业务部门装备的提升，加强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办案经费保障，以实现净化怀化经济建设环境，社会环境持续好转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的目标。



	绩  效    指  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　
	年度指标值
	全年

完成值
	未完成原因和

改进措施

	
	产   出   指   标
	数量指标
	　全部刑事案件现行破案率达
	　
	　40%
	　47.92%
	　

	
	
	
	　打击“盗抢骗”公诉人数达
	　
	　200人
	　343人
	　

	
	
	
	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刑拘人数
	　
	　12人
	　15人
	　

	
	
	
	打击涉恶刑拘人数
	
	150人
	239人
	

	
	
	
	打击涉毒强制戒毒
	
	600人
	695人
	

	
	
	
	打击黄赌行政案件
	
	42人
	95人
	

	
	
	质量指标
	　按中央转移办案经费规定，专款专用，用于基层所队办案及业务经费保障
	　
	　100%
	　100%
	　

	
	
	时效指标
	　2018年中央转移办案业务经费执行率
	　
	　100%
	100%
	　

	
	
	成本指标
	　中央转移经费开支过程中按要求落实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严禁浪费
	　
	　100%
	　100%
	　

	
	
	经济效益  指标
	　以实际需求进行该资金配置，做到真正有效保障分局办案业务的开展，加强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办案经费保障
	　
	　100%
	　100%
	　

	
	效   益   指   标
	生态效益  指标
	以可持续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为指导，严格中央转移办案经费开支要求执行
	　
	　100%
	　100%
	　

	绩  效    指  标
	效   益   指   标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　提倡勤俭节约，坚持严格审批程序，确保财务开支和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、安全有效，较好的保证了鹤城公安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。
	　
	　100%
	　100%
	　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民调争取位列全省第一方阵，90分以上
	　
	90
	90
	　

	说明
	无

	注：1、其他资金包括和中央补助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 

2、定量指标，资金使用单位填写本地区实际完成数。省直各部门汇总时，对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。

3、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％—80％（含）、80％—60％（含）、60％—0％合理填写完成比例。

	

	


